
B8 律师圆桌
www.shfzb.com.cn

2020 年 9 ? 14 日 星期一

“两高一部”为“正当防卫”撑腰

主持人: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日前联合出台

《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 （下称 《意见》），

对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涉及的相关问题作出系统规定。

《意见》 明确：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要准确

理解和把握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 对于符合正当防

卫成立条件的， 坚决依法认定。 要切实防止 “谁能闹谁有理”

“谁死伤谁有理” 的错误做法， 坚决捍卫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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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正义网”报道，“近年来，

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准确适用正当
防卫制度， 认真办理涉正当防卫

案件，为出台《意见》贡献了检察
智慧和检察力量。 ”9 月 3 日上

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
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下

称《意见》），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劳东燕出席相关发布会

并回答了媒体提问。

2018 年以来， 最高检先后
指导地方检察机关办理昆山 “龙

哥” 案、 福州赵宇见义勇为案、

河北涞源反杀案 、 邢台董民刚

案、 浙江盛春平案、 云南唐雪案

等，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向
社会传递了 “邪不压正” 的司法

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 2018 年

12 月， 最高检专门针对正当防

卫问题发布第十二批指导性案

例，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正当防
卫相关法律问题， 加强以案释法

和法治宣传。

“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办

理涉正当防卫案不批捕 187 件

187 人， 同比增长 105.4%； 不
起诉 210 件 212 人， 件数和人

数同比增长分别为 107.9% 、

110%， 两年之间翻了一番。 涉

正当防卫不捕不诉案件同比大幅

增长的背后， 充分体现了正当防
卫理念的重塑， 推动公平正义以

人民群众看得见、 听得懂的方式
加以实现， 也使得 ‘法不能向不

法让步’ 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劳东燕说。

《意见》 充分吸收借鉴了检

察机关好的经验和做法， 在总体
要求中强调要坚决捍卫 “法不能

向不法让步” 的法治精神； 在准

确把握正当防卫起因条件中， 吸
收了最高检指导性案例陈某正当

防卫案的要旨， 强调成年人对于
未成年人正在实施的针对其他未

成年人的不法侵害， 应当劝阻、

制止； 劝阻、 制止无效的， 可以
实行防卫等。

劳东燕还就 《意见》 中有关
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进行了解

读。 她表示， 《意见》 第四部分

遵循刑法的立法目的， 对准确理
解和把握特殊防卫中的 “行凶”

“杀人 、 抢劫 、 强奸 、 绑架 ”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犯罪” 以及准确把握一般防卫与

特殊防卫的关系等作出细化规
定， 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公安司法

机关的执法司法活动， 依法准确
适用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

“两高一部”发布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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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我国法律早已设置了

正当防卫制度， 规定： “为了使国

家、 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

身、 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

害的行为， 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的 ， 属于正当防卫 ， 不负刑事责

任”。

而且这一规定至今未作修改，

也就是说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依旧适

用这一标准。

正当防卫应符合四个条件：

一、 正当防卫所针对的， 必须

是不法侵害； 二、 必须是在不法侵

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三、 正当防卫

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人； 四、

正当防卫不能超越必要限度。

此外刑法还规定， “对正在进

行行凶、 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

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

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

害人伤亡的， 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

刑事责任”。

应该说， 法律本身对正当防卫的

规定还是比较完备的， 公众之所以会

认为当自己遭遇不法侵害时的自卫乃

至反击很难认定正当防卫， 主要是因

为以往许多相关判例都显示， 在造成

人身伤亡的情况下， 司法机关对于正

当防卫的认定掌握得较严， 正当防卫

的立法初衷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充

分实现。

有的认定正当防卫过于苛刻， 往

往是在 “理性假设” 的基础上， 苛求

防卫人作出最合理的选择；

有的作简单化判断 ， 以谁先动

手、 谁被打伤为准， 没有综合考量前

因后果和现场的具体情况。

但从 2018 年 “昆山反杀案” 的

处理， 到最高检公布多起正当防卫指

导案例， 再到三部门最近出台的 《意

见》， 都表明司法机关正试图通过司

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的形式， 进一步激

活 “正当防卫” 制度。

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并未改变

我国法律早已设置了正当防卫制度，而且这一规定至今未作修改，也

就是说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依旧适用这一标准。

明确特殊防卫的适用

李晓茂： 在 “正当防卫 ” 制

度中， 特殊防卫也是实践中比较

容易引发争议的。

《刑法》 规定 ： “对正在进

行行凶、 杀人、 抢劫、 强奸 、 绑

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 ， 造成

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属于正当防

卫， 不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 ， 涉及特殊防卫认

定的案件， 往往是 “造成不法侵

害人伤亡的”。

刑法作出特殊防卫的规定 ，

目的在于进一步体现 “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 的秩序理念， 同时肯

定防卫人以对等或超过的强度予

以反击， 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 也不必顾虑可能成立防卫过

当因而构成犯罪的问题。

此次 《意见 》 明确 ： 首先 ，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行凶”。 根据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 下

列行为应当认定为 “行凶”：

（1） 使用致命性凶器， 严重

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

（2） 未使用凶器或者未使用

致命性凶器， 但是根据不法侵害

的人数、 打击部位和力度等情况，

确已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 。

虽然尚未造成实际损害 ， 但已对

人身安全造成严重、 紧迫危险的，

可以认定为 “行凶”。

其次 ，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 刑

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 “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 是指具体犯

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 。 在实施

不法侵害过程中存在杀人、 抢劫、

强奸、 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的暴力犯罪行为的， 如以暴力手

段抢劫枪支、 弹药、 爆炸物或者

以绑架手段拐卖妇女 、 儿童的 ，

可以实行特殊防卫。 有关行为没

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 应当适

用一般防卫的法律规定。

最后 ，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

“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 ”， 应当是与杀人 、 抢劫 、 强

奸、 绑架行为相当， 并具有致人

重伤或者死亡的紧迫危险和现实

可能的暴力犯罪。

《刑法》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

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潘轶： 以往在此类案件中， 人

们往往感到防卫的 “度 ” 不好把

握， 司法机关的判定似乎也不利于

防卫人。

而此次 《意见》 对正当防卫的

“度” 进行了细化， 包括： 准确把

握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 准确把握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准确把握正

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准确把握正当

防卫的意图条件； 准确界分防卫行

为与相互斗殴。

同时也明确， 要防止将滥用防

卫权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行为。

对于 “防卫过当” 的认定， 实

践中主要涉及两个关键问题， 即是

否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以及是否

“造成重大损害”。

对此 《意见》 明确： 防卫是否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应当综合不

法侵害的性质、 手段、 强度、 危害程

度和防卫的时机、 手段、 强度、 损害

后果等情节， 考虑双方力量对比， 立

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 结合社会

公众的一般认知作出判断。 在判断不

法侵害的危害程度时， 不仅要考虑已

经造成的损害， 还要考虑造成进一步

损害的紧迫危险性和现实可能性。

不应当苛求防卫人必须采取与不

法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

通过综合考量， 对于防卫行为与不法

侵害相差悬殊、 明显过激的， 应当认

定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造成重大损害” 是指造成不法

侵害人重伤、 死亡。 造成轻伤及以下

损害的， 不属于重大损害。

防卫行为虽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 不应认定为

防卫过当。

新规细化防卫限度标准

以往在此类案件中，人们往往感到防卫的“度”不好把握，司法机关的

判定似乎也不利于防卫人，而此次新规对正当防卫的“度”进行了细化。


